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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六六四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法官許玉秀 

 

是保護？是禁錮？ 

如果認為有偏差行為的兒童及少年不是被害人，自然難以分辨。 

支持性的保護，會受到歡呼，懲罰性的禁錮，慈悲宣示則屬多餘。 

 

遭受多數意見宣告違憲的規範，對於逃學或逃家少年人

身自由的侵害，並不在於只是過度限制他們的人身自由，更

在於沒有提供保障他們身心健全發展的機會與環境。符合憲

法保障少年身心健全發展意旨的規範，必須為逃學或逃家少

年，積極建立或安排保護他們身心發展的環境。因此對於他

們的人身自由遭受違憲拘束，非但一日不能坐視，更須為他

們的最大利益，積極尋求提供保護的環境。本席認為多數意

見採定期失效的宣告模式，不能彰顯保護兒童及少年人權的

確信，爰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說明理由如下。 

一、 定期失效的法理矛盾與風險 

多數意見採定期失效的宣告模式，理由在於法院（按：

其實不只法院）需要相當時間妥善規劃1，所以給予因應的時

間，但是逃學或逃家少年的人身自由可以繼續遭受過度的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據本院少年及家事廳所提供的統計資料，98年 7月 30日全國 21所地方法院，尚收容 35位逃
學或逃家少年。依此推算，縱使逃學或逃家少年遭受感化教育，數以倍計，應該也不需要一個月

的處理時間；況據本院大法官實際調查，約僅需十四日，即可完成後續安置作業。 



 2

束嗎？難道還應該准許法官依據未失效的法律，繼續作成收

容或令入感化教育的裁定嗎？ 

依據多數意見解釋意旨，不得對於逃學或逃家少年，處

以收容或感化教育的處分，則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二十六條第

二款，及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相關部分規定，固然因為

違憲而失效，其餘部分並不受影響。違憲的部分所需要的是

刪除，並不是修正，也就不存在法律修正以為銜接的問題，

定期失效實無必要。 

其次，上開二規定對於少年人身自由的限制，既然已經

過度侵害少年身心的健全發展，哪裡還有存在的空間？如果

是給予修法的緩衝期間，豈非一場誤會？真正需要緩衝時間

處理的，不是修法，而是用符合少年利益的方式重新處理。 

多數意見正因為也考慮及此，所以在解釋理由書第七

段，對於已經依上開規定予以收容或令入感化教育的情況，

要求該管少年法院法官，在本解釋公布日起，一個月內儘速

處理，其中關於感化教育的部分，並要求應準用少年事件處

理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，另為處分。但

是對於尚在處理中的案件，或可能於這一個月內發生的案

件，應如何處理，並未有所指明。可以想見的理由，在於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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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有所指示，剛好證明上開違憲規定在所定一個月期間內沒

有效力，正好與定期失效的宣告互相矛盾。  

依據本院歷來解釋例，因違憲而定期失效的法律，在期

限屆至前仍有拘束力，法院或相關機關仍得據以作成裁判或

處分，所以理論上，自本解釋公布日起，法院仍得依據少年

事件處理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及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

規定，對於逃家或逃學的少年，裁定收容或施以感化教育。

定期失效的宣告，使得逃學或逃家少年的人身自由，仍然有

繼續遭受違憲法律侵害的風險。 

此外，遭宣告定期失效的法律，在所定期間內，仍有拘

束力，依據該法律所作成的裁判，不會失去原有的既判力，

法官並無權力予以廢棄或變更，本號解釋採取定期失效，又

要法官自行變更具有既判力的裁判，即違反一事不再理原

則。而且因為所有的裁判的內容，都在決定如何執行，不會

因為只是變更不繼續執行，就沒有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問

題。 

二、 緊急處分的前提是立即失效 

多數意見擔憂法律一旦立即失效，受收容、受感化教育

的逃學或逃家少年，如果無法回歸一般的家庭或學習環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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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被迫或被誘引進入不法團體，或淪落街頭，豈不製造問

題？因而作成解釋理由書第七段的指示，該段指示說明大法

官針對本件聲請，有作成緊急處分的必要，而作成緊急處分

的必要，正好說明應採取立即失效的宣告模式。 

本院歷來解釋例均不採取回溯失效的宣告方式，多數意

見在宣告法律定期失效之外，另外作成具回溯效果的指示，

不知是否有意創設新的解釋模式，但是同樣的效果，甚至更

好的效果，採用立即失效的宣告模式即可達成，而且可以避

免前述（一、）定期失效模式的風險與矛盾。 

根據法律變更的一般法理，法律未失效之前，根據法律

所作成的裁判，仍然有執行力，但是用來矯正觸犯法律之人

的刑罰法律，如有變更，尤其是失效的情形，因為行為人已

無矯治的必要，法律一旦失效，依據刑罰法律所作成的裁

判，即不執行或不繼續執行（刑法第二條第三項規定參照）。

對於逃學或逃家少年的收容或感化教育，與刑罰同樣具有拘

束人身自由的效果，之所以遭宣告違憲，正因為已超越保護

目的，而形同處罰。有處罰作用的拘束自由，既然違憲，即

應該立即失去效力，至於所欲達到的保護初衷，大法官應該

作成緊急處分，要求提供適當的保護環境，但是不能因為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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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予以保護，所以容忍違憲的處罰一個月。 

至於處理的模式，應該區分收容和感化教育，而儘可能

給予較為明確的指示，因為收容後的程序可以隨時更新，不

受既有裁定的拘束。 

試擬解釋理由書第六段最後一行至第七段文字如下： 

【第六段】‧‧‧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失其效力。 

【第七段】對逃學或逃家之少年，依據前揭法律所裁定之收

容或感化教育，並無執行之必要，為保障少年之最佳利益，

原應使其立即回歸家庭及一般教育環境。惟因逃學或逃家之

少年，或有不能回歸家庭或原有教育環境之原因，對於受收

容之少年，司法機關應即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二十六條責

付、觀護之規定，妥為安置。對於受感化教育之少年，司法

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十四日內，依本解釋之意旨重新

審理，作成交付社會福利機構安置或命為其他妥善措施之裁

定。 

 


